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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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項

次
內 容

一、 通案決議部分：

1.有關5年5000億元擴大公共建設97年度

部分，因時間急迫，且為確實落實基層

需求，建請依下列原則嚴予審核及執行：

(1)為落實基層需求，補助地方政府部分，

各縣市分配額度，應由各縣市政府應

確實於年底前執行完畢，中央政府應

依原計畫確實審核，若有賸餘，得由

中央執行機關在原計畫目的範圍內，

就鄉鎮市公所提報未跨越兩個鄉鎮市

以上之計畫，委請各該鄉鎮市公所執

行。

本會並無此情形。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負責公共工程

計畫之管考，督導工程品質及進度，

嚴密列管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預算

之執行率， 有地方執行機關預算執

行率偏低者，及時會同相關機關協助

執行機關解決所遭遇困難，如仍無法

依各該執行機關原訂計畫執行原編列

預算，則由中央執行機關在原計畫目

的範圍內，就鄉鎮市公所提報未跨越

兩個鄉鎮市以上之計畫，委請各該鄉

鎮市公所執行。

本會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2.為強化地方民意機關對中央補助經費之

監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次特

別預算，應依預算程序辦理，並應經由

各該直轄市、縣(市)議會通過後動支。讓

預算透明、公開，避免人謀不臧。

本會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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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公共工程招標得以公開化，避免因招

標不透明而衍生弊端，本次擴大公共建

設特別預算案補助地方之經費高達約 583

億元，各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本會並無此情形。

4.97 年度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

之執行，不得用於補助屬於購置車輛、單

純一次性活動及無擴大內需效能之計畫。

本會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項

次
內 容

5.為加強監督政府預算執行效能，爰要求
審計機關，除應依「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
別條例」第 11條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97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計畫特別預算案」修正案之審計外，針
對該預算中「補助地方政府」583億餘元
經費之各項計畫，是否依據中央政府要
求如期於 97年底執行完成，應辦理專案
查核，並於行政院主計處將決算資料送
達審計部3個月內，將查核報告送立法院

非屬本會業務職掌範圍。

二、分組審查決議部分：

針對 97年度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
算案修正案，公共工程委員會「地方工程物
價調整及其他工程」編列85億元，依「擴大
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
「各機關執行本條例特別預算，應依預算執
行程序辦理；未執行部分，應依預算法規
定解繳國庫，不得移用。」，爰本科目執行
如有賸餘，應全數繳庫。

本會已依決議事項辦理。

三、附帶決議：

1. 基於政策之延續性，並為維護南部地區

民眾權益，爰要求：

(1)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仍留駐南部，不遷回台北。

非屬本會業務職掌範圍。

(2)故宮南院及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之後續

相關經費，應自 98年度起 3年內以年

度公務預算編列完竣。有關高雄流行

音樂中心，行政院應協調土地取得相

關問題。另故宮南院應維持現行計畫

名稱，不得變更。

非屬本會業務職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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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鐵高雄至屏東潮洲捷運建設計畫、

台鐵台南沙崙支線計畫及高雄市市區

鐵路地下化計畫之經費，應繼續編列

98年度及以後年度公務預算支應。

非屬本會業務職掌範圍。

2.有關鳳山市鐵路地下化計畫，業經經濟
建設委員會通過，請交通部儘速規劃施
工，以利通車。

非屬本會業務職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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